
15 NINGBO DAILY广 告 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

遗失正本提单一套
三 正 二 副（1632598）
船名航次:SITC YOK⁃
KAICHI V.1722S，提
单号 SITGNBSB300461,
声明作废。

乐清和鸿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各 一 本 ，注 册 号 ：
330282609068099，声 明
作废。慈溪市宗汉乐慈
五金配件厂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国 税 甬 字
330211690909052） ，声
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城北后
施路口小店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甬 地 税 字

330211196909090524） ，

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城北后

施路口小店

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骆驼冶

金设备厂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壹 份 ， 注 册 号 ：
330205604041229，经 营
者：吕爱玲。宁波市江北
慈城吕爱玲水产摊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J3320017646202，开 户
行：宁波银行石碶支行，
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
知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安徽省医疗住

院 收 费 票 据 ，票 据 号 ：

1500151274，声明作废。

陈元元

遗失浙江省行政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往来

款 票 据 ，号 码 为 ：

0004091201-
0004091350,
0020693676-
0020693725,
0020703726-
0020703750,
0025955851-
0025955925，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宁波市北仑区委员会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J3320024630201，开户银
行：宁波市北仑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白峰信用
社，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白峰
圆奇土建工程队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 ， 证 号 ：
G70330206040030508，
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
刚伟模具加工厂

遗失合同章，号码：
3302060058663，声 明 作
废。

宁波天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J3320002743901，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宁波

新碶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荣雁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J3320038742901，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宁波

北仑城建支行，声明作

废。宁波仪晨航宇物资

有限公司

遗失浙江省医疗门

诊收费票据一张，号码：

3245919081，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中医院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J3320034786401，开户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宁波分行北仑支行，声

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鼎轩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J3320034786201，开户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宁波分行北仑支行，声

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鼎超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海关监管货物
载货登记簿及准载证，
车号：浙B82E36，海关编
号：3104156044，声明作
废。

宁波新天洋物流有
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 据 公 司 股 东 决
议，将注册资本由 28000
万元人民币减到 2000万
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凯拓房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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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启事
遗失启事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高新区 GX03-01-07地块新建住宅项目

已由宁波国家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以甬高新备〔2017〕61号文件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金隅京远（宁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
标人为金隅京远（宁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
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项目管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西邻院士路，南邻腊梅路，北邻百合路，东邻翔

云路。
项目规模：总建筑面积约 11828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约7528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43000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90000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约40000万元）。
服务期限：自签订项目管理合同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

通过质保期满之日止。
招标范围：根据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对项目自前期工作、

专项监理、建设实施至竣工验收、项目决算、资料归档等实行全
过程管理，其中监理服务范围指本项目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及质
保阶段全过程监理、施工阶段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合同
管理和组织协调，安全、文明施工监控、环境保护监理。

标段划分数量及方式：1个。
允许投标的标段数：1个。
质量要求：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标准（按国家施工验收规

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安全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投标人须具备下列资格：

（1）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
质，或具备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施工承包、房地
产开发、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一级（甲级）及以上资质和前述资质
的企业组成的联合体；

3.1.3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联合体投标的，特指联
合体牵头人）。

3.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及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具有建筑类专业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须提供由社保部门出具的 2017 年 7 月、
2017 年 8 月、2017 年 9 月的社保缴纳证明，缴纳单位与投标人

名称必须一致）。
3.2.2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

格，注册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注：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可同时兼
任项目负责人）。

3.2.3总监理工程师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中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4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要求无在建项目。
3.2.5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系统中未解锁的视为在建项目，

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完工证明材料。

3.3其他：
3.3.1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所有成员）、项目负

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
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
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3.2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及其法
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经检察院查询近
3年即自2014年11月14日起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按
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产生中标人
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
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相关信息提交检察院查询，若存在
行贿犯罪记录的，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并重新组织招标。

3.3.3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所有成员）、项目负
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
投标人、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
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
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
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
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3.4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仅指联合体牵头人）在系统
中须具有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系统提供
的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为准）。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仅指联合
体牵头人）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江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4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个数不超过 2个，联合
体牵头人必须为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及以上资质或工
程监理综合资质单位。

3.5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1
月29日16时（（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
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
http://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从高新区
门户网站首页底部“高新区站群导航”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栏目进入）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
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人
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
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等）递交招标代理人；未提供相关资料的，
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
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或高新区门户网站
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
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http://
www.nbhtz.gov.cn/col/col84334/index.html）业务资讯的通知公告
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国家高新
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或高新
区门户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75、0574-
87187966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形式：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上述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
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金
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特别提示：
1、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转出；
2、投标保证金银行到账回单复印件和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

许可证复印件必须编入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

3、请勿使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统”转账方式交纳投标保证
金（采用网上银行交纳投标保证金的，请选择“异地”）。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具体承办

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用

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原件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

（代理）人。
5.2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17年 11月 29日 16时（北京时间，

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咨询电话：
0574-87208290、18805842062（建设银行）；0574-87011318、0574-
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0574-87861127

（中国银行）。
5.3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公示期间无异议的，

在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 3 日内办理；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需提
交经备案的合同至宁波国家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北楼 7楼 722办
公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并在招标代理申请退还后3日内办理；
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具体事宜请与招标代理机
构联系。

6、投标文件的提交
6.1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年

12月4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
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

7、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门户网

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题（专题页面地址：http://www.nbhtz.gov.
cn/col/col84334/index.html，也可从高新区门户网站首页底部“高
新区站群导航”下拉列表框选择“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栏目进入）、
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金隅京远（宁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工
联系电话：13616789360
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10楼

宁波高新区GX03-01-07地块新建住宅项目项目管理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60000

形式

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

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收款人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

33150198513600000826-000019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工程学院化工安全实训中心项目已由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218号文件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工程学院，招标人为宁波工程学院，
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建
设资金来自由中央资金、市财政和学校自筹解决。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项目管理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工程学院风华路201号。
项目规模：总建筑面积约 2754平方米，其中 A楼 2010.60

平方米、B楼743.8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2931.28万元。
服务期限：自签订项目管理合同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

收通过质保期满之日止。
招标范围：建设管理［承担的全部项目业主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的管理并承担相应项目管理责任的活动，包括但不限
于对项目策划、规划、设计、采购、施工、竣工、结（决）算、试运
行过程及项目范围、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内
容进行管理和控制］;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服务内容详
见浙价服〔2009〕84号）(项目管理人不具备相应造价咨询资质
时，允许选择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并经建设单位确认，分包
造价咨询);工程施工监理（施工全过程监理及质保阶段全过
程监理、施工阶段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合同管理和组
织协调，安全、文明施工监控、环境保护监理）。

质量要求：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标准（按国家施工验收
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安全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 投标人须具备①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

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②满足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
包或专业施工承包、房地产开发、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二级（乙
级）及以上资质、宁波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资格中的任
何一项与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监
理综合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

3.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3.2.1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工程建设类相关专业工程师及

以上技术职称（须提供由社保部门出具的 2017 年 8 月、2017
年 9 月、2017 年 10 月的社保缴纳证明，缴纳单位与投标人名
称必须一致）。

3.3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3.1具有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仅指联合体牵头人）在系统中

须具有 C级及以上信用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系统提供
的企业信用评价等级为准）。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仅指联
合体牵头人）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②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允许为
同一人；

③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有其他在建项目，符合《宁波
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项目管理人员配备管理办法》甬建发
[2016]200 号有关规定。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
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未解锁项目视为在建项目，因特殊
情况未能解锁的，须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构确认的项目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④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仅指联合体牵头人）及拟派的
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在系统录入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
系统审核通过；

⑤拟派项目负责人及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不
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⑥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
理工程师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4 年 7 月 1 日
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宁
波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
t9），进入投标文件上传模块，在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
师信息处自行添加项目负责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添加的或未
及时更新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信息的，视
为自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投标人、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项目负责人、拟派总监理工程
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
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

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
询，如中标候选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
本项目重新招标。

3.4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
要求：联合体成员个数不得超过2个，联合体牵头人应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监理丙级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拟派项目负责人及拟
派总监理工程师由联合体牵头人派遣。

3.5项目管理人不具备相应造价咨询资质时，允许选择相应
资质的分包单位并经建设单位确认，分包造价咨询资质须符合
国家有关资质管理规定。。

3.6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8日 16时（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100
元)，售后不退。

注：如招标文件资料费（不包括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需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
资料（包括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帐号等）与

《要求查询行贿犯罪记录的函》同时交至招标代理人；未提供相
关资料的，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21 日 16 时（北京时
间）。建议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质疑截止时间前下载招标文件。

4.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另行
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交易
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阅办事指南中

《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4.7未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
形式�：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收款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

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385773164448
形式：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形式③：银行保函（格式详见招标文件）；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

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且应在投标有效期后30天内保持有效，
招标人如按规定延长了投标有效期的，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
也相应延长。

特别提示：汇（转）款时，不得采用“宁波同城实时清算系
统”。

5.2提交截至时间2017年11月28日16时（北京时间，以资金
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出具时间为准），联系电话:0574-878611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0574-87011318（宁
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备注：投标保证金必须从基本账户汇出，联合体投标的由联
合体牵头人提交。投标保证金银行支付回单及基本账户开户许
可证复印件（或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保函）加盖公章必须编入
投标文件中，保险保单、银行保函正本原件须提交给招标人。

6、投标文件的提交
6.1 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7

年12月1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
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详见当日公
告栏）。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7、招标公告发布
7.1时间：2017年11月8日至2017年11月28日。
7.2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www.bidding.gov.cn）和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赵老师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安全三江工程咨询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娜
联系电话：87384499 18967882690 传真：81896118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北路495号和丰创意广场G幢9楼

宁波工程学院化工安全实训中心工程项目管理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17年G1512（甬金高速）宁波段隧道安全提升

工程已由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列入养护计划，养护资金
来源为自筹，招标人为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甬金高速全长185公里,其中宁波段路线全长42.25km。
本项目共设一个施工合同段。
招标范围：G1512（甬金高速）宁波段隧道（K9+970四角尖隧

道左洞1445m右洞1440m、K21+090大庙山隧道左洞1151m右洞
1078m、K33+575桕坑隧道左洞139米右洞139米、K34+894两头
坞 1号隧道左洞 572m 右洞 542m、K35+550两头坞 2号隧道左洞
487m右洞456m）安全提升（涂料、交通安全标志等）工程的施工。

工期：40日历天；
工程造价：2576346元；
本项目工程质量目标：合格。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资

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

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
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
本标段投标。

3.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

行人。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
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
na.gov.cn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
开标当天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
在中标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中标候选人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4年 7月 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
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
ggzy.bidding.gov.cn:60822/t9)，进入投标文件上传模块，在项目负
责人信息处自行添加项目负责人，若投标人逾期未添加的或未
及时更新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信息的，视为自
动放弃投标，其投标将被拒绝。

4.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11月 13日到 2017年 12

月 7 日 16 时（以下载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资格预审）文件。

4.2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3如有补充的招标（资格预审）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

载，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

投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肆万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年 12月 7日 16时（北京时间，以资
金到账时间为准）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人汇
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金管理系
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具体承办

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的基本账户的银行出具，格式详见

招标文件。
备注：1.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一；2.投标保

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必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
出，并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投标保

证金采用保险保单形式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保险保单复印件或银行保
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同时将保险保单正本原件或
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代理）人。

5.2 退还时间详见招标文件（保险保单形式或银行保函形式的
不 予 退 还），咨 询 电 话 ：0574 － 87861127（中 国 银 行）；0574-
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12

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南路666号宁兴大厦22楼
联系人：胡涣
电话：0574-87848463
传真：0574-87848463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名汇东方大厦19楼
联系人：黄海宁 何海鸥
电话：0574-87190614 传真：0574-87193548

2017年G1512（甬金高速）宁波段隧道安全提升工程招标公告

标段号

001

金额(元整)

40000

形式

银行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61070087896


